中華民國網球協會115年度C級網球裁判講習暨各級增能講習
實施辦法
一、依 據:特定體育團體建立運動裁判資格檢及管理辦法。
二、目的：為培養基層裁判人才，落實裁判升等制度，以及栽培國內線審及執法人員，
          特舉辦本講習會。

三、指導單位：運動部、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、國立體育大學
四、主辦單位：中華民國網球協會、國立體育大學
五、協辦單位：國立體育大學
六、講習時間：中華民國115年3月13日（週五）3月15日（週日），共3天
七、講習地點：國立體育大學科技大樓206教室、網球場
    地    址：桃園市龜山區文化一路250號
八、參加對象及資格：年滿18足歲以上之民眾、高級中等學校畢業，對網球裁判有興趣者均
    可報名。
九、報名方式（申請表如附表一）

    (一) 報名日期：即日起至：報名日期：即日起至：115年2月24日(星期二)止(以Google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時間及完成繳交報名費為主)。
          ※報名時需檢附相關審核資料，未依規定繳納資料者視同未報名成功。          
    (二) 報名表請填寫Google表單https://reurl.cc/YO11xD。   
    (三) 需檢附良民證；須為活動前一個月辦理(報到現場繳交)
    (四) 參與本次C級講習學員須擔任賽會裁判演練，請備妥裁判器材。
    (五) C級講習報名費:3000元。(內含講師費、教材費(課本)、午餐及保險費、研習證書）
    (六) 增能研習報名費：1000元(請參閱各級裁判參加資格變更說明第九條規定)
         https://reurl.cc/mnDGWM) (內含講師費、教材費(電子檔)、午餐及保險費、研習證書）
         增能研習上課時間為3月13日至14日必須研習性平教育講座。
    (六) 報名費(至郵局購買現金袋方式寄出)請郵寄至：
         台北市中山區朱崙街20號705室 中華民國網球協會曾雅玲小姐 收，
         並註明C級裁判講習。連絡電話：(02)2772-0298*206  
     ※接受名單請於2月27日(五)至網站(www.tennis.org.tw)裁判專區＞裁判講習查詢。
十、參加人數：預計70名(額滿不再受理)。
十一、講習師資：中華民國網球協會裁判委員會指派國際級、國家級裁判講師。
十二、講習課程：請參照課程表（課程表如附表二），課程若有調整，以實際上課為準。
十三、測驗：依裁判制度實施辦法及測驗辦法實施

十四、附則：(一)一般學員請於115年3月13日(星期五)上午8時20至8時30分止，至講習會
      場地辦理報到手續。報到地點：國立體育大學科技大樓206教室。
  (二)參加研習之裁判，請穿著裁判規定服裝及自備裁判所需器材。
 (三)凡缺課達4小時者，不得參加認證測驗。
 (四)講習會期間由本會為學員、工作人員及講師投保意外傷害責任險。
 (五)講習會期間大會提供餐、飲(學員自備水杯)，其餘住宿及交通由學員自理。
 (六)凡參加本裁判講習並通過測驗者，協會陳報核準後由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
    核發C級網球裁判證，並於三個月內以掛號寄出。
(七)取得C級證照之裁判，每年務必參加本會所舉辦之裁判講習會，未依規定參
       加增能講習者，依特定體育團體建立運動裁判資格檢定及管理辦法第九條註
       銷其裁判資格。

十六、及格標準：學科80分，術科80分
十七、發證方式：郵寄
十八、其它注意事項：凡缺課達4小時者，不得參加認證測驗。
十九、本計畫經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  年 月 日體總業字第號備查。
特定體育團體建立運動裁判資格檢定及管理辦法
第一條□□本辦法依國民體育法（以下簡稱本法）第三十一條規定訂定之。
第二條□□運動裁判（以下簡稱裁判）之分級及其得從事賽會執法之工作，規定如下：
□□一、C級裁判：擔任各級政府或特定體育團體舉辦之各種運動賽會或競賽之裁判。
    二、B級裁判：擔任全國性以下各種分齡比賽及前款之裁判。
    三、A級裁判：擔任全國性綜合運動賽會之裁判、國家代表隊出國比賽之隨隊裁判及前款之裁判。
第三條□□裁判之檢定，應年滿十八歲以上，並具備下列資格之一者：
□□一、C級裁判：高級中等以上學校畢業，受運動專業訓練，並熟悉運動之競賽規則。
    二、B級裁判：取得C級裁判證二年以上，具從事裁判實務工作經驗。
    三、A級裁判：取得B級裁判證三年以上，具從事裁判實務工作經驗。
□□持有第十條第四款之國外裁判證人員，其申請換證之審查資格條件，由各該特定體育團體訂定。
第四條□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得申請裁判資格之檢定：
    一、犯傷害罪章。但其屬過失犯，不包括之。
    二、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第一項所定之罪、妨害風化罪章及妨害自由罪章。
□□三、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罪。
    四、犯殺人罪。
    五、違反運動禁藥管制辦法相關規定。
第五條□□申請裁判之檢定，應填具申請書，及檢附下列文件、資料，並繳納檢定及證書費用，向特定體育團體提出：
□□一、國民身分證、護照或其他身分證明文件。
    二、符合第三條資格規定之證明文件。
    三、最近一個月內核發之無違反前條規定之警察刑事紀錄證明；具外國籍者，應檢附原護照國開具之行為良好證明文件。□□
第六條□□前條申請人經審查通過者，應參加特定體育團體辦理之講習會，完成講習會課程，始得參加測驗；其應完成之時數，如下：
    一、C級裁判：至少二十四小時。
二、B級裁判：至少三十二小時。
三、A級裁判：至少四十小時。
□□前項講習會課程及測驗，應包括學科及術科。
特定體育團體應辦理C級裁判講習會每年至少二次；B級及A級裁判講習會每年至少一次。
第七條□□前條所定C級及B級裁判講習會，特定體育團體得委託地方性體育團體、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、中華民國高級中等學校體育總會（以下簡稱受託團體）辦理，並得由受託團體向特定體育團體申請辦理。
第八條□□學科及術科測驗成績檢定合格者，由特定體育團體發給裁判證。
□□裁判證應記載下列事項：
□□一、核准字號。
    二、姓名、出生日期及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。
    三、照片。
    四、運動類別名稱及授予等級。
    五、發證之特定體育團體名稱。
    六、發證日期。
第九條□□裁判證有效期間為四年；經參加專業進修課程累計達四十八小時，並每年至少六小時者，於效期屆滿三個月前至六個月內之期間，得向特定體育團體申請裁判證效期之展延，每次展延期間為四年。
□□前項專業進修課程，由下列體育團體辦理：
□□一、特定體育團體。
□□二、受託團體。
□□三、特定體育團體認可之其他體育團體或國際體育組織。
第十條□□特定體育團體為辦理裁判之檢定，應先訂定實施計畫，報教育部（以下簡稱本部）備查；計畫之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：
    一、申請裁判資格之檢定，應填具之申請書、檢附之文件、資料及繳交之費用。
    二、學科授課內容、學科與術科測驗方式、複查成績。
    三、裁判證申請補發、換發。
    四、持有國外裁判證者，申請換證審查之條件。
    五、裁判之進修、管理、考核及獎懲。
□□六、辦理講習會及專業進修課程之收費基準及經費編列。
第十一條□申請人通過裁判資格檢定後，特定體育團體應造冊及妥善保存，並依本法

第三十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，建立裁判資料庫。
第十二條□裁判應遵守下列工作倫理規範：
    一、謹守專業倫理，發揮運動競賽及運動教育之價值。
□□二、秉持專業、公正、公平及熱誠，使運動競賽之賽程或比賽順利進行。
    三、熟悉裁判技術內容及比賽規則，定期參加相關進修活動。
    四、對運動員不得有性騷擾之行為。
第十三條□持有裁判證人員，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由特定體育團體註銷其裁判證，且三年內不受理其申請檢定：
    一、申請檢定文件、資料不實。
□□二、取得裁判證後，有第四條規定情形之一。
□□三、違反前條規定，且情節重大。□□
    四、轉讓、出借或出租裁判證予他人使用。
第十四條□裁判經依前條規定註銷資格者，自註銷之日起三年後，始得依本辦法規定申請資格之檢定。
第十五條□本部應對特定體育團體辦理本法所定事項，進行督導及考核。
第十六條□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。
中華民國網球協會115年度C級裁判講習會暨各級增能講習
課程表
	第一天(3/13)
	第二天(3/14)
	第三天(3/15)

	時  間
	內  容
	時 間
	內  容
	
	內容

	08:20
08:30
	報到
	08:30

10:10
	性別平等教育課程
	08:30
09:20
	協會政策
國內各項競賽規程介紹

	08:30

10:10
	網球裁判職務類型
網球規則
	
	
	09:30

12:00
	學科

技能測驗

	10:10

10:20
	休息
	10:10

10:20
	休息
	
	裁判實務演練
（主審/線審）

	10:20

12:00
	網球規則
(網球術語)
	10:20

12:00
	主審/巡場裁判/線審執法程序與技巧
	
	

	12:00

13:00
	午餐休息
	12:00

13:00
	午餐休息
	12:00

13:00
	午餐休息

	13:00

14:40
	網球規則含闡釋

interpretations
	13:00

14:40
	主審裁判執法程序
	13:00

16:30
	術科
技能測驗
（主審/線審）

	14:40

14:50
	休   息
	14:40

14:50
	休   息
	
	

	14:50

16:30
	主審裁判執法程序
	14:50

16:30
	  ITF SCORECARD 
	
	


